
冕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笫工十二次会议通 规划法〉力、法》闷时废 L。

±的 《陕西省实施 〈中华人氏共和凵城巾

陕西省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备案规定

(19叨 年 1月 21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

⒛O1年 7月 夕 日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

20∞ 年 3月 “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修订 )

第-条 根椐 《中华人民共和

"地
方

旨级人民代表人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

只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有关规

岜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木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地方人氏政府

砚章,足指省人民政府、西安市人氏政府

喂椐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并依照

去定程序制定的占遍适川于本行政区域行

吹管理I作的规定、办法、实施细则、规

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。

第三条 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应当1· 公

衔之日起二十凵内,由 制定机关报省人民

弋表大会常务委贝会各案。

地方人民政府规苹被修改、废止的 ,

修改决定、修改后的规丨或者废止决定 ,

衣照前款规定报送备案。

第四条 制定机关报送备朱规章包括

下列内容 :

(— )各案报告 ;

(工 )公布规章的政府命令 ;

(三 )规幸文本、修改规章的决定或

者废止规革的决定 ;

(四 )起草、修改或者废 l⒈ 规章的说

明和所根据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为′吐法

舰条文。

第五条 一个备案报告报送备案一件

地方人民政府规0。 每次报送备案的规章

和相关文件共一式十份,廾附电了文本。

每年一月底前,规章制定帆关的法制

机构应当将上一年度制定、修改和废 IL规

=的
日玟,送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法制⊥作委员会各查。

第六条 报送各案的地方人民政府规

革,由 省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

负责按收、登记、分送、存档。

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收到备案的规章及

有关文件后,按照职责分工,送有关委员

会和法制工作委员会ψ杳。

第七条 省高级人民法院、省人民检

察院和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jt会

认为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与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省地方性法规桕抵触或者不适当的,可 以

向省人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审

查要求,Hl常务委员会办公厅送法制 [作

委员会办理,捉出ψ杳意见。

前款规定以外的共他 凵家机关和社会

团体、企业哈Nk申 位以及公民认为地力人

民政府规幸与法律、行政法规、省地力性

法规llR抵 llll或 者不适当的,可以向省人民

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仵委员会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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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审查建议,由 法制I作 委员会研究

处理。

第八条 负责审查的机构审杳地方人

民政府规章是否存在 卜列问题 :

(— )与 法律、行政法规、省地力性

法规朴Π抵触 ;

(二 )与全ll和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

常务委员会的决议、决定桕违背 ;

(三 )违 法限制、剥夺公民、法人和

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,或 者增加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 ;

(四 )超越地力人民政府杈限 ;

(石 )有共他不适当情形,应 当予以

纠正的。

第九条 负责审查的机构审查地方人

民政府规章,需要 r解相关情况的,。 l以

要求规帝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、有关部闸

说明情况和提供材+H;需要向其他有关中

位询问情况的,有关申位应当及时回复。

第十条 负责审查的机构审查地力人

民政府规章,发现ⅡJ题 ,可 以先与规革制

定机关的法制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沟逦,提
出纠正意见。负责审查的机构叮以单独召

开审查会议,也 可以联合’’廾ψ查会议 ,

提

"审
查意见。

第十一条 法制△作委员会收到 xl地

方人民政府规章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杳建议

后,应当在三个月内提出审查志见。

第十二条 负责审查的机构认为地方

人民政府规章有本规定第八条所列问题的 ,

应当向常务委贝会主任会议提出审杳意见

的报告,经常务委员会丰仟会议冂意 ,「h

常务委贝会办公丿i∶ 交省人民政府处T望 ;西

安市人民政府规章,同时交西安市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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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、西安市人民

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接到审查意见后,应

当及时修改或者撤销规章,并在接到审查

意见之凵起两个月内,将处I刂 结果报省人

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。

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收到处理结杲报告

后,分送有关委员会和法制△作委员会。

省人民政府、西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未按期报送处理结呆的,常务委

员会办公厅应当通知共限瑚报送处理结呆。

第十四条 对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应予

纠 lE而不予纠jh的 规章,常务委员会主任

会议成者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提山撤销该

规章的 议案,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

决定。

对西安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应子纠正而

不予纠正的规章,常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或

者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提出要求省人民政

疮撤销该规章的议案,堤请常务委员会会

议审议决定。

第十五条 规章审查⊥作结束后,常

务委员会办公厅负责将审查结果书面告知

提出审杳要求的机关 ,法制工作委员会负

责将审查结呆书面告匆l提 出审查建议的单

位。t者公民。

第十六条 规章制定机关不报送备案

规章或者不按规定报送备案规章,规章制

定机关的法制机构不按朋报送⊥一午度制

定、修改和废止的规丰的目录,常务委员

会办公厅应当逦知规章制定机关的办事机



构限刘l报送备案或者补交有关材料 ,法制 机构限Jll报送规章浔录。

△仵委员会Ⅱ当逦知规章制定机关的法制   第+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卩起施行.

陕西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

(200° 年 9月 ⒛ 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

⒛OQ年 5月 夕 日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)

第一ii 总  则

第工章 人凵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

第三革 生育调节

第lH章  计划/∶ 育技术服务

笫五章 奖励与杜会保障

第六辛 法律责仟

笫七章 附  则

第-章  总  则

第-条  为了控制人口数肚,提高人

口素质,改 善人冂结构,保障人口安全 ,

实现人凵与经济、社会、n源 、环境协调

和可持续发展,维 护公民岣合法权益 ,恨

椐 《中华人民共和冂人口 Ll计 划枉育法》

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,结合本省实际 ,

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木条例适用干户籍或者居住

地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公民以及木省行政

区域内的法人ηl共他细织。

第三条 公民有生肯的权利和依法实

行计划生茼的义务,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

生育巾负有共同的责任。

鼓励公民晚婚晚育、少生优牛。

第四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△仵坚持科

学发展观,以 人为本,稳定低
/J育 水平 ,

统筹解决人口问题,促进人的仝而发展 ,

建立健仝统筹协训、依法胥理、优质服务、

综合治理、宣传教育与利益导向相结含的

K效工作机制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木行政区

域/x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I作 ,负 责编制人

凵发展规划 ,加强行政执法和技术服务队

伍建设,保降经费投人,建立⊥作协调机

制和信启、通报制度,完焘目标责任考 1。【,

健余基层常理服务网络,保 证人口与计划

生育法律法规的实施。

第六条 Ι级以 L人民政府人凵和计

划Ji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人
"

与计划生茼△作。

县级以⊥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

自的职责范围 ll,负 责洧关的人口与汁划

∴L育 I作。

第七条 工会、共产卞义吉年团、妇

女联合会、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⑺体、企

业事业申位、村民委员会、厝民委员会汛

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廾展人口Ιj讠 划忄

肖△仵。

第八条 只级以 L人 口和计划生育郁

录


